
日期：2024年04月22日星期一20:06:10 站内搜索： 请输入搜索关键字

历史文摘

历史文摘

历史文摘 首页 > 历史文摘

清代前期陕甘地区治理体系的变革与重构——以卫所裁并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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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威，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摘要】裁并卫所、设立府县，是清代前期陕甘地区治理体系变革与重构的重要内容，该举措使陕甘地区由“边疆”

走向“中心”。它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遇到了诸如民族、赋役等不同于他地的新问题新挑战。清政府因俗而

治、因地制宜，有效化解了因改革带来的"阵痛"。虽然清政府保留了参治于卫所中的土司，并在裁并的同时，还增设了新的

卫所，但最终完成了对陕甘地区治理体系的重构，使得中央对陕甘地区的治理进入一个新阶段，奠定了今天陕甘地区的行政

建制格局，打破了当地社会的二元制结构，促进了社会整合，推动陕甘地区融入王朝国家，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作为陕甘地区治理体系重构的裁卫设县

清朝在全国的卫所裁并始于顺治元年（1644年），因陕甘卫所地处边陲，且大部分管辖大量土地、人口，基于全国政治

形势和卫所职能考虑，中央政府裁并陕甘卫所稍晚。随着清政权的逐渐稳固，卫所裁并乃大势所趋：其一，清政府已经形成

了以八旗兵、绿营兵为主要力量的军事体系，从军事角度而言，卫所已无存在的价值。其二，自明朝中后期开始，陕甘卫所

走向衰败，卫兵逃亡，并趋于“民化”。其三，伴随着驻藏大臣、西宁办事大臣和伊犁将军等的先后设立，西北边疆大幅度

西移，明代的边地已成腹里，这使得陕甘卫所的防御守边职能大大弱化。其四，陕甘卫所大多是实土卫所，管理民政，而以

武官理民事，多有不便。其五，明代实行移民实边政策，驱使苏晋冀居民迁往陕甘地区，汉族逐渐成为当地的主要民族，推

动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内地化”进程。

顺治十二年拉开了陕甘卫所裁并的序幕。顺治朝在陕甘地区裁并的卫所虽然数量较多，但这些卫所主要是非实土卫所，

只具有军事职能。由于清政府已逐步在陕甘地区建立起新的军事体制——绿营体系，卫军已改为屯丁，非实土卫所实已“空

壳化”。康熙时，在“三藩之乱”和“收复台湾”等的影响下，清政府将卫所裁并的重点放在西南、东南地区，陕甘地区卫

所裁并的进程明显放缓，只裁并了3个卫所，但将靖远卫改设为靖远县，并设知县、典史二员，这是清政府对陕甘地区治理

体系的实质性变革，以往以军政合一的卫所为主的治理模式被打破，陕甘地区治理体系的“内地化”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雍正时期是陕甘地区卫所裁并“实质性推进”的主要阶段。罗卜藏丹津叛乱平定后，西北局势趋稳，这既为大规模裁卫

设县奠定了基础，也使清政府可以借此威势，强力推动中央权力的延伸。雍正帝一改其父的谨慎态度，下定决心、大刀阔斧

地裁卫设县，陕甘地区也成为全国卫所裁并后改设州县最多的地区。乾隆时陕甘地区只剩甘肃省的关西五卫及洮州卫、大通

卫、归德守御所等8个卫所，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四月，全部裁并完毕。从全国卫所裁并的进程来看，陕甘地区与全

国基本同步。乾隆朝之后，全国除漕运卫所和少数边地卫所因其职能的无法替代而保留外，其余卫所皆已裁并。

二、依据陕甘地区的特殊性因地制宜实施卫所裁并

明朝曾两次在河州（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设府，以司民事，管钱粮，军民分治，但都以失败告终。其核心问题就在

于陕甘地区不同于内地，民族众多，文化风俗迥异，且少数民族尊崇本族首领，而汉族流官又不乐于在此为官。清政府在统

治初期吸收了一些少数民族上层参与到陕甘地区的治理体系之中，尤其是在基层社会，于“内地化”程度较低的偏远地区仍

然保留了当地的千百户制度，由部落首领直接管理。于“切近内地”之处则由原来的少数民族首领担任乡约里长，统辖属

民。陕甘地区的少数民族长期以来无需向国家交纳赋税，只是向土司、寺院纳粮，或是以“茶马贸易”的形式向国家纳马。

裁卫设县后，少数民族也要受国家直接管理，成为编户齐民。那么，向国家交纳赋税就成为必须履行之义务，这一重大变革

必然引起诸多矛盾，清政府不得不因地制宜，逐步推行。陕甘地区的卫所大多设有卫学，卫所裁并后，卫学也随之废除，当

地生童则需到附近县学学习科考，这对其影响较大。鉴于此，清政府在陕甘地区广设义学、社学等，以方便生童就近入学。

陕甘卫所不同于内地的另一显著特征是实行“土流参治”，即命少数民族首领于卫所中担任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

事等职，并允其世袭罔替，成为当地土司。清代陕甘地区的卫所被逐步裁撤后，卫所中的土司也应随之废除，但清政府却保

留了土司，将其从卫所体系中剥离出来，由“土流参治”变为“土流分治”，实际上已将土司排除出国家治理体系之外。由

于卫所已不复存在，土司只是徒用虚名。清政府之所以保留了土司，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首先，由于陕甘土司听征调，纳

贡赋，保境安民，尤其是为清政府稳定西北局势立下了汗马功劳。其次，陕甘土司是当地的世家大族，仍然具有影响力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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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力，猝然裁撤，容易激起民变。最后，封建国家依靠分散的小农纳粮交税，其所能维持的官僚管理系统是有限的，所以，

吸纳地方基层的权威力量来参与管理，也是中央政府的必然选择。

陕甘地区地广人稀，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卫所裁并也非一帆风顺，还曾增设了一些有别于明代的新卫所，主要是关西

五卫。康熙年间，准格尔部多次进犯哈密，清政府派兵平叛，并欲进一步统一新疆，关西地区就成为清军前后方联系的唯一

通道。于是，出于军事战略需要，清政府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在关西的“西吉木设立赤斤卫，达里图设立靖逆卫，锡

拉谷尔设立柳沟所”。雍正初年，清廷又设立安西卫、沙州卫，升柳沟所为柳沟卫。清代的关西五卫，与明代设立的卫所不

同。关西五卫是以管理屯田为主要事务，重在保障军队的粮草供应，其屯户主要源于移民、遣犯、余民、流丁等。关西五卫

属行政建制，这也有别于明代卫所属都司管理的军事建制。关西五卫的长官称“守备”“千户”，本属清代绿营军制的中下

级武官，但因其职责以农业生产为主，所以其隶属关系是道—同知、通判—守备、千总—屯丁。

三、裁卫设县与地方社会的建构

明代对陕甘地区的治理理念是因地制宜，以军事镇戍为主，重在巩固政权和维护稳定。裁卫设县表明中央政府改变了长

期以来对陕甘地区粗放型的治理理念，与内地“一视同仁”，将治理的重心转向社会治理，以积极推动当地的全面发展。长

期以来中央政府对陕甘地区以“羁縻统治”的间接管理为主。裁卫设县后，少数民族首领基本被排除出国家主流治理体系，

中央政府对陕甘地区实现了直接统治。裁卫设县打破了明代陕甘地区军政合一的治理模式，实行军政分治，行政权归府县，

军事权由绿营和驻防八旗掌管，彻底解决了武官理民事的弊端，使得陕甘地区的地方治理走上了文治的正轨。卫所裁并实际

上也是清政府对陕甘地区行政区划的再调整再细化，从而彻底解决了一些地方卫所与府县犬牙交错的问题以及卫所武官与地

方文官争夺管理权的矛盾，并妥善处理了一些归属不合理、管辖不明晰的情况，奠定了今天陕甘地区的行政建制格局，实现

了国家行政区划的整齐划一。

清代，中央政府裁并卫所，实行“土流分治”，使得原来参治于卫所中的土司，徒拥虚名，而无实权，极大地消除了国

家权力向基层延伸的障碍，为“国家”与“基层”的“贯通”奠定了基础。府县的设置，对陕甘地区实行直接管理，为打破

陕甘地区基层社会国家权力的“真空”状态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同时，府县政府也迫切需要完善的基层社会组织催收赋

役，维持治安。于是，清政府在陕甘地区推行乡约、保甲制。从而废除了以往基层社会组织存在的世袭制，使国家权力的触

角直接深入到基层，打破了陕甘地区的“二元制”社会结构。

明代陕甘地区卫所实行家属同守的世袭兵制，卫所军丁世代为兵，称作军户。卫所有属于自己的屯田、卫学等，军户的

读书科考、纠纷诉讼、交纳赋税、日常生活一般都在卫所区域内完成。军户与民户不杂处，于是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风俗

文化，构建起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即卫所社区。清代裁并卫所后，军户转为民户，屯田改为民田，卫学或裁或改并为

府（县）学，都由府县管理。于是，卫所社区趋于消失，与地方社会走向融合。

 

摘自《河南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原文约1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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